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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中国塑料及其制品的主要目的地市场。近
年来，日本对塑料制品的检测要求愈加严格，需提供
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 JFSL370 检测报告，涵盖基材（如
合成树脂）和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估。并且，2025 年 4 月，
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塑料循环卓越设计认证标准》
合格评定程序摘要，旨在通过认证符合《塑料资源循
环促进法》中“环境设计指南”（DfE）的优秀案例，
推动日本塑料资源循环利用，并于 2025 年 7 月 1 日
正式发布。该标准实施以来，我国塑料制品出口量下
降了 20%。因此，有必要研究日本《塑料循环性优秀
设计认证标准》对我国塑料及其制品出口影响，并制
定相关应对策略。

1 日本《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的技术要求
1.1 对塑料 PET 瓶的要求

《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主要针对的是由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制成的瓶子，并且不允许添
加任何其他物质。如果含有 PET 以外物质的瓶子是安
全、卫生的，并且可以回收利用，则不适用。并且瓶
子不应被着色、手柄应由比重小于 1.0 的无色 PET 或
聚乙烯（PE）或聚丙烯（PP）制成、瓶子上不得印刷
任何东西，除非印刷小标签，如有效期、制造商特定
代码或批号。瓶子上的标签不得使用聚氯乙烯（PVC），
在回收过程中可以与瓶子分离，例如通过空气分类或

洗涤。标签使用的油墨不得粘在瓶子上，不能使用铝
（Al）层压的标签。瓶帽不应使用铝或 PVC，必须使
用比重小于 1.0 的 PE 或 PP 作为主要原料，如果使用
玻璃大理石或包装，则必须在标签上明确说明移除方
法。此外，瓶子必须低于根据容量和预期用途制定的
减重标准，如无菌使用、耐压使用、耐热耐压使用、
耐热使用等，并且还应符合 JIS Q 14021 7 的再生塑料
组成的相关容器总重量相关要求。
1.2 对文具的要求

《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主要是从清除文件夹、
透明胶片、粘合剂等方面提出要求。关于清除文件夹，
与常规产品相比产品中使用的塑料总量必须按重量计
减少了 20% 或更多，必须使用单一类型的塑料，与传
统产品相比包装中使用的塑料量必须减少 20% 或更
多，当使用塑料进行包装时，所有使用的塑料必须是
同一类型的，在可见位置显示使用的塑料类型。另外
还需要满足以下任何一项要求，即消费前材料（定义
为符合 JIS Q 14021 7-8-1-1 a）1）的重量在每单位相
关产品塑料重量中的比例必须为 40% 或更高，或消费
后材料（定义为符合 JIS Q 14021 7-8-1-1 a）2）的重
量在每单位相关产品塑料重量中的比例必须为 20% 或
更高，或物质塑料（定义为由活生物体衍生的有机材
料制成的塑料，不包括化石资源）的重量占每单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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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重量的比例必须达到 10% 或以上。如果标签贴在产
品上，标签必须由与产品相同类型的塑料制成，或者
易于从产品上移除。如果塑料以外的材料重量占产品
单位总重量的比例高于前一种产品，塑料中不使用含
纸或木材的混合物。关于透明胶片，除了要满足以上
的要求之外，还要求透明胶片使用的标签不得含有塑
料，不得有任何印刷（轻微印刷除外），必须确保所
用的原材料可以按类型分开。
1.3 对家用化妆品器具的要求

《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中家用化妆品器具主要
包括盖子、分配器、喷嘴、包装和配件等。这些器具
可以通过重新填充化妆品来重复使用的容器（主容器），
应当每个容器使用的塑料重量除以容器体积必须等于
或小于 0.400g/mL。容器的总重量之比，包括符合 JIS 
Q 14021 7-8-1-1a）1）的再生塑料重量（以下称为
消费前材料）乘以 0.5，以及符合 JIS Q 1402 1 7-8-1-
1a）2）的再生塑胶重量相关要求。此外，除盖子、分
配器、喷嘴、包装和配件外的容器必须使用符合食品
和添加剂标准（卫生、劳动和福利部第 370 号通知，
1959 年）第 3A1 至 7 节和第 D2 节的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PET）、聚乙烯（PE）或聚丙烯（PP）之外，
不得使用任何其他材料。容器的材料（不包括盖子、
分配器、喷嘴、包装和配件）必须彼此分开。不得使
用任何符合 JIS K 6900 的填料。当使用 PE 或 PP 时，
每个容器中这些塑料的比重必须小于 0.97g/cm³。如果
PET 用作容器的材料，不包括盖子、分配器、喷嘴、
包装和配件，则不得着色；如果使用 PE 或 PP，则不
得着色或着色为白色。除盖子、分配器、喷嘴、包装
和配件外的容器不得有任何印刷（激光印刷除外）。
盖子、分配器、包装和配件必须是可分离的。每个
容器使用的塑料重量除以容器体积必须等于或小于
0.125g/mL。消费前材料、消费后材料和生物质塑料（由
植物和动物的有机资源制成的塑料，不包括化石资源）
的总重量与容器的重量必须达到或超过 10%。用于在
主容器（瓶形容器）中重新填充化妆品的瓶形容器必
须每个容器使用的塑料重量除以容器体积必须等于或
小于 0.080g/mL。容器总重量的比率，包括消费前材料
的重量乘以 0.5 和消费后材料的重量，必须为 60% 或
更高。每个容器使用的塑料重量除以容器体积必须等
于或小于 0.055g/mL。消费前材料、消费后材料和生物
质塑料的总重量与容器重量的比率必须为 15% 或更高。
用于在主容器（膜状容器）中重新填充化妆品的膜状
容器必须每个容器使用的塑料重量除以容器体积必须
等于或小于 0.050g/mL。容器总重量的比率，包括消费
前材料的重量乘以 0.5 和消费后材料的重量，必须为
15% 或更高。不得使用铝箔。除盖子、分配器、喷嘴、

包装和配件外的容器必须使用符合食品和添加剂标准
的材料，特别是第 3A1 至 7 节和第 D2 节。薄膜的每
一层都必须使用单一类型的塑料，并且是可回收的。
每个容器使用的塑料重量除以容器体积必须等于或小
于 0.023g/mL。消费前材料、消费后材料和生物质塑料
的总重量与容器重量的比率必须为 5% 或更高。
1.4 对家用清洁剂的要求

《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要求盛用家用清洁剂的
容器不得使用陶瓷、玻璃或气溶胶，不得使用聚氯乙
烯、聚偏二乙烯、其他有机氯化合物或铝箔，不得使
用塑料、纸张或木材等材料的混合物。当仅使用塑料
作为容器的材料时，单一类型的塑料（仅限于必须使
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丙烯（PP）、
聚乙烯（PE）或聚苯乙烯（PS）。当在容器中使用塑
料以外的材料（如纸或金属）时，它们必须按材料分开。
必须低于与洗衣粉、衣物柔顺剂、洗洁精、洗碗机肥
皂等家用清洁剂类型对应的单位值。此外，应当符合
JIS Q 14021 7-8-1-1a）1）的再生塑料（以下称为消
费前材料）与符合 JIS Q 14021 7-8-8-1-1a）2）的再
生塑胶的总重量之比（以下简称消费后材料）和生物
质塑料（由植物和动物来源的有机资源制成的塑料，
不包括化石资源）的容器重量必须达到 25% 或以上。
用于在主容器（薄膜状容器）中重新填充清洁剂，由
单一类型的塑料（仅限于 PET、PP 或 PE）制成，其
阻隔层的重量与容器总重量的比率必须为5%或更低。
一种由不同类型的塑料薄膜层压而成的薄膜状容器，
当使用薄膜以外的塑料时，必须使用单一类型的塑料。
薄膜的每一层都必须使用单一类型的塑料。消费前材
料、消费后材料和生物质塑料的总重量与容器重量的
比率必须为 10% 或更高。

2 对中国塑料及其制品的壁垒风险分析
2.1 与国际标准不协调，会造成产品质量纠纷

日本的循环塑料标准未充分采用国际标准（如
ISO 相关塑料回收标准），而是优先采用国内自主标
准（如 PET 瓶的轻量化基准基于日本国内行业数据）
或本国的行业协会指南（如 PET 瓶回收推进协议会的
“自主设计指南”），但这些自主标准或行业指南本
身是否与国际标准充分协调，以及将其作为强制认证
的一部分时是否会产生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值得关注。
日本的认证标准草案（如 PET 瓶、化妆品容器、清洁
剂容器、文具的具体标准）包含了详细和特定的本国
技术要求，例如具体的回收材料使用比例、g/ml 或 g/
Job 的减量目标、材料成分限制（如禁止 PVC、铝箔）、
设计特性（如部件易于分离、颜色限制）等。TBT 协
定允许成员采用更高的标准，但需证明其必要性（TBT
协定第 2.4 条、第 5.4 条）。[1] 在制定塑料包装材料回



贸易与管理 | Trade and Management

-24- 2025 年 12 月          中国化工贸易

收和循环标准时，应尽可能将塑料回收、环境设计、
环境声明、特定产品（PET 瓶、包装材料等）相关的
ISO 等国际标准或其相关部分作为日本认证标准的依
据。若需制定更高标准，应通过科学试验予以证明并
说明其应用合理性。
2.2 重点标准和指南缺乏外文，导致透明度不足

日 本 通 报 的“ 环 境 设 计 指 南（Guideline for 
DfE）”和“塑料循环优秀设计认证标准”仅有日文版，
并且重要的技术细节仅在日文文件中详细说明，未充
分翻译或公开。TBT 协定要求 WTO 成员正在制定的
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未依据相关国际标准且可能
对其他成员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发布通报，并应
其他成员要求提供拟议法规 / 程序的细节或副本，并
指明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实质性偏离之处。[2] 并且 WTO
协定第 10.5 条要求发达成员应根据其他成员的请求，
提供特定通报所涉文件的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的译
本，或对大量文件提供摘要。因此，日本应提供完整
英文版技术文件，评议期应进一步延长，以使非日语
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全面审阅翻译后的文件，并提交全
面的反馈意见。
2.3 指定日本国内认证机构，使企业遭遇歧视风险

文具类产品的“FSC 认证纸材”要求可能隐含对
特定国家（如森林资源丰富国家）的偏好，而未同等
认可其他可持续认证体系（如 PEFC）；PET 瓶的“自
主设计指南”中要求使用日本国内机构（如 PET 瓶リ
サイクル推進協議会）认证的材料，可能间接排斥进
口材料，进而违反了 TBT 协定第 2.1 条的非歧视性原
则。因此，日本应承认国际通用的可持续认证体系和
标准（如 FSC、PEFC、SFI），避免仅依赖日本国内
认证体系。对于进口再生塑料材料，应提供等效性评
估机制，允许通过第三方国际认证（如 GRS）替代日
本国内认证。
2.4 合格评定程序不详细，增加出口企业生产成本

通报涉及的文件（如“合格评定程序概要”）对
认证的具体流程、申请要求、测试与检验方法、认证
机构的认可标准，以及外国生产商如何申请、外国测
试 / 认证结果是否被接受等关键信息缺乏足够细节。
如何核查进口产品对某些标准（例如 PET 瓶的“年度
瓶均重”、“再生或生物基材料年使用量达到 15% 以上”
等）的合规性，其方法和程序不够明确，可能存在操
作上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企业认证、检测等成本。
[3]TBT 协定要求合格评定程序应以透明的方式制定、
通过和实施。因此，根据 TBT 协定第 6.3 条鼓励互认
机制，日本应确保认证程序的设计和实施尽可能符合
ISO/IEC 17000 系列等国际合格评定指南和良好实践。

应积极与其他 WTO 成员谈判相互认可协议（MRA），
并尽可能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接受其他成员的合格评
定结果，以减少重复认证。
2.5 标准条款界定不清晰，造成出口企业无法遵守

《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中某些术语定义不够清晰，
例如文具减量中“従来品”（传统产品）的基准如何确
定；化妆品容器可回收性标准中“标签等在回收时能够
剥离 / 分离”、“瓶盖等附件能够取下”，以及薄膜容
器“可视为单一材料的构成”，这些描述需要更具体、
可量化的客观标准和测试方法来评估。TBT 协定要求技
术法规和标准应清晰、明确，避免模糊性，以便生产者
能够准确理解要求（第 2、3、4、5 条）。因此，为提
升标准的清晰度和客观性，日方应对标准中的关键术语
（如“従来品”、“单一材料构成”、“易分离”）提
供清晰、客观的定义和量化指标。为所有需要评估的特
性（如材料成分、回收含量、分离性、减量效果）规定
明确、统一、且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测试方法。
2.6 部分要求过于苛刻，使得企业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主对“优秀设计”认证
标准设定了较高的门槛，某些具体指标可能过于严格，
超出了实现其环境保护目标所必需的程度。例如，家
用化妆品容器的星级评价体系（★★和★★★），对
减量化、再生材料使用和可回收性均设定了较高目标，
特别是★★★级别可能对许多外国生产商（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生产商）构成较大挑战。许多标准基于日本
市场数据和“従来品”（传统产品）进行比较设定基
准（如文具减量 20%，化妆品容器 g/ml 目标基于“市
场产品数值”），这些要求可能对进口产品构成不利
影响。另外，某些要求具有高度指令性，限制了设计
的灵活性。例如，对 PET 瓶颜色（无色）、化妆品容
器材料（PET、PE、PP 需符合厚生省告示 370 号）、
标签（易剥离）、配件（可移除）等的具体规定。在
某些情况下要求采用特定认证（如纸张部分的 FSC 认
证），这可能限制供应商的选择，并增加成本。[4]TBT
协定第 2.2、3.1 及 5.1.2 条要求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
程序及标准的制定、通过或实施，不应对国际贸易造
成不必要障碍的效果，其贸易限制性不应大于为实现
合法目标所必需的程度。因此，根据 TBT 协定，应尽
可能采用基于性能的技术要求，而非指令性的设计或
描述性特性要求，给予生产者更大的设计灵活性以达
到环保目标。对每一项标准进行严格的必要性审查，
确保其对贸易的限制不超过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所必
需的程度。在设定减量化、回收利用率等基准时，除
了参考日本国内市场情况，也应考虑国际市场的普遍
水平和最佳实践，避免使用仅适用于日本市场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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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产品造成不公。所有限制性措施均应有充分的
科学依据支持其环境保护目标。

3 对我国企业应对技术壁垒的建议
3.1 积极开展评议工作

充分行使 TBT 协定所赋予的发声、维权权利，由
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技术机构、出口企业、专
家等组织评议团队，针对法规中不合理、不科学的技
术要求提出意见与建议，并在 WTO/TBT 委员会例会
期间提出特别贸易关注，与日本方面进行双边磋商，
推动相关问题解决。[5]

3.2 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

相关部门应建立、完善中国塑料及其制品标准体
系和发展规划，以建立多层次、多元化、高水平、高
质量的中国塑料及其制品标准体系为目标，加强前瞻
性、全局性、系统性设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标准
的有效衔接，把握标准化发展内在规律，以新思路、
新举措，推动化妆品标准化工作全面上水平。
3.3 加大中国塑料及其制品标准的制修订力度

提高中国塑料及其制品标准制修订工作效率和频
率，着重于安全标准和检验标准等影响人体健康的关
键方面进行整理与完善，交叉部分进行合并，缺失标
准进行补足，积极应对塑料及其制品行业的高速发展
和新产品类型的出现，不断满足现阶段塑料及其制品
行业高速发展对标准的持续需求。
3.4 加强标准化领域的合作创新

相关部门、技术机构、各层级行业组织和社会团
体应加强互动，保障标准制定的公平性、透明性、可
操作性和覆盖率，保证标准中技术指标的先进性、标
准的可操作性强，提升标准供给水平，实现产业链、

创新链与标准链的协同融合，促进技术、产品、标准
的同步，引领产业共同发展。
3.5 加强中国塑料及其制品市场监管规则的推广应用

全方位、多渠道、多维度宣传中国塑料及其制品
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积极扩大各层级标准在产
业中的应用。同时，建立化妆品标准、认证、检验、
检测实施信息反馈、实施效果评价机制。树立实施效
果良好且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典型标准，并推动向更
高层级标准转化。
3.6 加强塑料及其制品国际合作与交流

积极开展塑料及其制品国际先进、认证、检验、
检测等规则、方法的跟踪研究，加强与国外相关组织
的合作交流，推荐有能力的机构、承担 ISO 相关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组召集人和担任相关领导职务。
加强中国塑料及其制品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等规
则外文版翻译出版工作，推进中国塑料及其制品市场
监管规则向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转化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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